
星期六

2023年4月15日

编辑/孙天骄

美编/李晓军

校对/郭海鹏

□ 本报记者 张守坤

  近日，“女子28万元买两车位涂鸦被要求复原”一事

引发热议。

  据公开报道，浙江嘉兴一女子在自己购买的两个

车位上进行涂鸦——— 画上了一些卡通人物。涂鸦前女

子与小区物业公司进行了沟通，物业公司告知涂鸦就

不保修。女子觉得可以接受，随即着手涂鸦。

  但涂鸦后却被物业公司要求恢复原样。物业公司

称，并未明确告知该女子是否可以涂鸦，目前已经在帮

她整改，并会给出一个解决方案。该女子称，恢复原样

需要物业公司赔偿损失。

  对此，网友们议论纷纷。有人说，“自己的车位，凭

什么不让涂鸦”“自己车位就该自己做主，物业公司管

得也太宽了”；也有人表示理解物业公司的做法，要考

虑车库的美观和安全性；还有人发出疑问，“小区内的

车位到底可以怎么用”“物业公司管理服务的边界在

哪儿”？

  近年来，随着汽车的普及，因车位引发的纠纷屡见

不鲜。《法治日报》记者就“女子28万元买两车位涂鸦被

要求复原”一事，以及涉车位与物业公司相关权限等问

题采访了多位律师。

看合同中有无限制性规定

  对自己买的车位可以进行涂鸦吗？

  北京瀛和律师事务所物业管理法律事务部主任赵

中华说，根据民法典有关规定，业主对其购买的车位享

有包括涂鸦在内的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但

同时业主行使权利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不得损害

其他业主的合法权益。

  “也就是说，如果小区管理规约、物业服务合同对

此有限制性规定，则业主对自己购买的车位不得涂鸦。

对于承租车位的业主，只有日常使用的权利，未经车位

产权人同意，不得随意涂鸦。”赵中华说，地上车位和地

下车位不是区分车位产权归属的标准，两者在上述情

形中没有区别。

  对车位进行涂鸦，需要经过物业公司的同意吗？

  北京海润天睿律师事务所律师、北京市律师协会

物业管理法律专业委员会主任包华告诉记者，对购买

的车位进行涂鸦，对物业公司履行车位管理职责产生

了一定影响，且对车位涂鸦的过程中，可能会影响到周

边车辆的停放秩序。因此从合理性角度来讲，有必要提

前通知物业公司。但除非有物业服务合同约定，或者业

主组织决定，否则物业公司对此没有审核权。

  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律师马丽红说，对于租用

的车位（不含人防车位），需看签署的租用合同中是否

有相关限制性规定，如无相应限制，建议在咨询车位所

有权人并得到书面许可后再进行涂鸦，以防自行操作

造成不必要的损失。另外，如无相反约定，承租人还需

在租赁期限届满返还时将车位恢复原状并承担相应费

用；对于人防车位，车主并没有车位所有权，涂鸦之前，

建议先行咨询物业公司或开发商等，并鉴于有关法律

对人民防空工程的特殊要求，不建议在人防车位上进

行涂鸦。

  还有些小区没有固定车位，对此马丽红认为，在这

种情况下对车位不享有专属使用权，除非经过所有权

人书面同意，否则无权进行涂鸦。

  “针对需要通过物业公司同意而后涂鸦的车位，若

物业公司之后反悔的，相关涂鸦的损失已经产生，车主

可向物业公司主张相关损失的赔偿。因此建议车主在

向物业公司征询意见时，保留相关回复的证据，一并保

留有关涂鸦及清理涂鸦产生的费用证据。”马丽红说。

车位使用五花八门纠纷多

  除了给车位进行涂鸦外，现实生活中，人们对车位

还有各种各样的“用法”，引起了不少纠纷。

  近日，家住山东青岛的周先生反映称，其所住小区

2号楼前，地上画了9个停车位，结果8个车位被安上了地

锁。小区虽然有地下车库，但大部分人都没有购买，主

要抢地上车位停车。对于加装地锁的问题，周先生等业

主多次联系物业公司，但迟迟未得到解决。

  马丽红说，公共车位任何人不得私自抢占，如《北

京市机动车停车管理办法》就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

得擅自在道路上和其他公共区域内设置地桩、地锁等

障碍物阻碍机动车停放和通行，不得在未取得所有权

的停车位上设置地桩、地锁。擅自设置的，相关执法部

门有权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恢复原状。

  “车主自己购买的车位，享有该车位的所有权，在上

面安装地锁亦不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法律是允许的；若

车主租赁车位的，其在租赁期间内享有该车位的占有、

使用权利，亦可以通过加装地锁的方式维护自己的使

用权。但应注意的是，为避免违约责任，在租赁合同终止

时，相应车位应恢复至约定的归还状态”马丽红说。

  此外，还有些业主会将自己购买或租的车位在闲

置时转租出去，对此，物业公司是否可以进行限制？

  包华说：“业主购买的车位可以转租，但承租人必

须是小区业主或者合法使用人。若该承租人违反法律

和小区规约使用车位，业主也需要承担相应责任。业主

承租的车位能否转租，需要根据车位租赁协议确定。如

果小区的车位使用管理办法或者停车服务合同中有限

制性规定，则承租车位的业主不得转租。”

  还有人在社交平台上分享，因为家中东西实在太

多，于是把一些杂物放在了车位上，甚至将车位一角闲

余空间利用起来，做了个收纳箱放置东西。这么做是否

合法？

  赵中华说，车位具有特定用途，业主对于购买或承

租的车位享有使用权，但应当依据物业服务合同、停车

服务协议和小区管理规约的约定，合理使用车位，这里

显然不包括放置杂物。且对于物业服务区域内违反有

关治安、环保、消防等法律法规的行为，物业公司应当

及时采取合理措施制止。因此，在车位上堆放杂物或加

建储物空间，若侵害其他业主的权益或影响消防安全

等，物业公司有权采取合理措施制止。

  车主在车位上放置私人物品的行为，在马丽红看

来，根据物业管理条例，停车场作为小区的配套设施应

属于物业管理范围，但该管理仅属于物业公司基于小区

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小区配套设施进行维修、清扫等维

护、养护管理，并不涉及车主私人车位及车位内物品的

管理，车主与物业公司就车位内物品亦不形成保管法律

关系，因此物业公司有义务在合理职责范围内对进出车

库的人员进行管理、对停车场进行维护、养护义务，至于

车位上物品安全，还有赖于车主自身加强管理。

  记者注意到，在一些商住小区、商场，不少车位被

占或出租给第三方，用于洗车、修车等服务，导致购物、

用餐高峰时车位紧张。

  对此，赵中华说，将地下车位出租、出卖去开洗车

店的行为，属于改变车位的规划用途，根据国家城乡规

划法和各地停车场管理的相关法规、规章，需要由行政

主管部门审批，未经审批，擅自改变用途，可能会涉及

相关行政处罚。

不损害其他业主合法权益

  可以看到，除了用来停车外，在现实中车位还有着

多种使用途径。对于车位，业主合理使用和物业管理的

边界和平衡点在哪，怎样才能让人们车位使用得更加

舒心、放心？

  “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合同约定是车位合理使用和

物业管理的边界和平衡点。”马丽红说，车位所有权人

虽可享有专有部分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租

用人虽享用车位的使用权，但车主的权利行使也影响

着众多其他业主权益的享有，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在

行使权利时不得危及建筑物的安全，也不得损害其他

业主的合法权益。

  “物业对房屋及配套设施设备和相关场地的管理，

不能顾此失彼，在保障车位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行使

权利的同时，也应对相应权利的行使进行监督，基于维

护广大业主基本权利的原则，对违反公序良俗、侵害他

人合法权益的现象及时制止。”马丽红说。

  包华说：“车位的业主或者使用人根据规划用途合

理使用车位，物业公司根据物业服务合同为业主提供

车位服务，双方在事前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样就

不会引起不必要的纷争。”

漫画/李晓军  

在自己车位上涂鸦物业公司管得着吗
律师解读“女子28万元买两车位涂鸦被要求复原”一事及涉小区车位使用问题

□ 本报记者   姜东良 梁平妮

□ 本报通讯员 葛业锋

　　

  “从山脚堵到山顶”，近期泰山景区观者如潮，十分火

爆。作为国家级风景名胜区、世界自然与文化双遗产，泰

山既有巍峨壮丽、雄浑俊秀的自然景观，又有着数不清的

名胜古迹、摩崖碑刻、古树名木，承载着丰厚的自然历史

文化内涵。

  保护好泰山，在山东早就有法可依、有章可循。《泰山

风景名胜区保护管理条例》和《泰山风景名胜区生态保护

条例》相继出台。然而，泰山仍出现著名景点“六朝松”枯

萎死亡、“玉皇大帝”雕塑被人为破坏等问题，严重损害了

国家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

  泰山保护谁来监督？怎么监督？面对这一新时代“法

治之问”，作为法律监督机关的人民检察院该如何交出

“检察答卷”？

  “守护好泰山，重在‘融’保护，要在‘融’治理。”泰安

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王锡友近日在接受《法治日报》记者

采访时说，泰安检察机关全面、立体、充分行使检察权，组

建泰山保护工作专班，创新一体化“融”履职机制，构建泰

山保护“大格局”，以建立健全泰山保护领域生态环境检

察工作现代化新路径为“大美泰山”增添“法治之盾”，打

造“名山保护”泰安样板。

检察能动履职融合保护

  泰山景区管辖面积452平方公里，涉及泰山区、岱岳

区等县区和功能区，地域管辖与职能混杂，刑事案件管辖

不明，行刑衔接机制不畅通，这些都是泰安检察机关在办

理涉泰山案件时的疑难点。

  “能动履职强化对泰山的融合保护，刻不容缓、势在

必行。”泰安市检察院泰山保护工作专班副主任姚红

秋说。

  2022年3月，泰安检察机关成立由王锡友担任主任的

泰山保护工作专班(以下简称泰山专班)，并对泰安市公

安局泰山景区分局近三年来移送的刑事案件数量、组织

框架、双遗产名录等进行细致调研，起草泰山专班与泰山

景区公安分局、泰山区人民检察院、岱岳区人民检察院衔

接配合工作机制，设计《案件备案通知书》《案件备案登记

表》等相关法律文书。随后，泰山专班相继召开一体化办

案机制研讨会、检警衔接工作座谈会等，强化侦查监督协

作机制、探索刑事案件公益诉讼一体化取证等。

  “泰山专班立足实际，认真调研涉泰山检察权运行中

的痛点堵点问题，立足破解行政区划与管理保护主体脱节、行刑衔

接机制不畅、法律监督专责机构缺位、公益领域庞杂精细等现实问

题，探索一体化‘融’履职机制。”泰安市检察院法律政策研究室副主

任马骏说。

  为更好更快捷办案，泰山专班创新在业务办案系统中统一设置

“涉泰山保护”电子标签，对全市两级院各条线涉泰山案件动态追

踪。将泰山驻地涉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安全生产、文物和文化遗

产、知识产权等领域的刑事案件明确为融合保护重点案件，刑事检

察、公益诉讼检察等职能联动行使，推进“一体化提前介入、一体化

调查取证、一体化联席会商、一体化起诉追责”的“四位一体”融合

履职。

  泰山专班采取提办、领办、督办、交办等方式统筹全市两级院涉

泰山保护案件，集中管理核查线索，统一审核法律监督事项，融合使

用各层级、各条线检察资源，制度化召开“跨部门检察官联席会”，

“上下一体”集中履行涉及泰山保护领域的检察职能。

建立对接机制破解难题

  张某和李某经历了亲人去世等变故，深感生活不顺。

他们偶然间在某视频平台上看到，在有名气的碑刻上写

上姓名就可以改变运势。于是，二人来到泰山景区，在“天

下奇观”“孔子登临处”“青未了”等石刻碑刻上，用红色记

号笔写下文字，严重损害了泰山文物和旅游形象。

  “我们经过对现场深入勘查，张某和李某二人涂抹的

碑刻均属全国文物保护碑刻，涉嫌公益损害犯罪，依法提

出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请求。”泰安市检察院泰山检察

室主任李晓东介绍说。

  然而，在公益诉讼检察方面，司法实践中对文物古迹

进行生态环境损害的价值评估体系没有完全建立，没有

现成经验可以借鉴。

  泰山专班多次召开案件分析研判会、听取多位专家

论证意见建议，主导侦查机关开展文物鉴定评估，委托山

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进行人文生态环境损害

评估并进行多次会商，推进刑事案件、公益诉讼案件一体

化取证。后山东大学生态环境损害鉴定研究院向泰安市

检察院出具了泰山景区内出现人为涂抹文物痕迹的鉴定

意见，今年3月24日，泰山区检察院对该案提起刑事附带

民事公益诉讼。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从提前介入到审查起诉、鉴定评估、再到刑附民联

合取证，累计召开联席会、会商会30余次，探索构建‘刑事

法益+公共利益’联合保护新模式。”马骏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经过多次探讨和考察，泰安市检察院

和山东大学联合签署《泰山“融”保护暨生态环境检察研

究实践基地合作协议》，为涉及泰山环境和资源保护领域

恢复、资源补偿提供科学依据，帮助解决“取证难、鉴定

难”等问题。

推进绿水青山系统治理

  2022年5月，岱岳区检察院发现有人在泰山脚下大汶

河河道擅自采砂，遂将线索报送至泰山专班。泰山专班立

即启动行刑衔接机制，发现泰安市公安局岱岳区分局已

于2022年4月以“未达到刑事案件立案标准”为由，将该案

移送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给予行政处罚。

  泰山专班要求岱岳区检察院刑事检察部门提前介入，

开展行政机关、检察院、法院三方会商，最终确认该案符合

非法采矿罪立案标准。随后，泰山专班组织刑检部门检察官

再次前往现场复核，确认了采挖位置属于泰安市政府公告

的禁采河道内。据此，向岱岳区河道管理保护中心发出《建

议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函》。目前，该院已就此案提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要求被告人承担生态环境修复费用，法院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泰山保护，绝不是就山说山。泰安北有泰山，南有大汶河，我们

围绕‘泰山—汶水’生态环境保护共同体，沿泰安、新泰、肥城、宁阳、

东平，逐步形成‘山、河、城、田、湖、湿地’整体空间保护大格局。”李

晓东说。

  据了解，泰山专班把泰山作为特定地域整体纳入刑事检察履

职、公益诉讼保护范围，以检察一体化履职推进一体化保护，以“四

检”融合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为探索以检察能动履职推

进绿水青山系统治理提供“泰山样本”。

  姚红秋告诉记者，目前，泰安检察机关正在探索分专题、分领域

公益保护专项行动，通过开展“泰山双遗产融合保护”检查，启动古

树名木、文物和文化遗产保护两个专项，推动齐长城附近构建物等

案件办理，并通过举办“泰山文化保护”专题讲座，对接社会公益和

志愿组织，凝聚全民“融”保护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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